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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派2012年年度股息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3年 10月 2日舉行之

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分派本公司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

0.1429元（相等於港幣0.1802元）之2012年年度股息（「建議分派股息」）。

建議分派股息須於將予召開以考慮及批准建議分派股息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經股東批准方可

作實。

有關建議分派股息之進一步詳情及股東大會通告將載列於 2013年 10月 3日或之前寄發予股

東之通函內。

承董事會命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家印

香港，2013年10月2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許家印先生、夏海鈞先生、李鋼先生、謝惠華先生、徐文先生及賴立新先

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何琦先生及謝紅希女士。

計算股息分派採用2013年9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港幣1.00元對人民幣0.79287元。


